
 

 

 

 

 

川药监办〔2021〕42 号 

 

 

 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相关单位： 

为促进四川医药产业高质量、快速、健康发展，落实《四川

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支持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措施的通

知》（川药监发〔2020〕31 号）要求，充分发挥药品、医疗器械

监管的资源优势，在第一批药品、医疗器械重点项目服务工作

取得成效的基础上，按照《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及医疗

器械重点园区、重点项目遴选程序》（2020 年第 10 号）（以下简

称遴选程序），省药监局现启动第二批重点项目的遴选工作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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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及相关单位及时向辖区企业传达本通知

内容，鼓励企业自主申报。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严格按照《遴

选程序》范围和流程，推荐重点项目，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前，

将推送的重点项目报送省药监局产业办。 

联系地址：省药监局产业办（四川省成都市新华大道玉沙路

98 号 A 区 407 办公室） 

联系人：张静 

联系电话：028-86785710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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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项目申报表 

申报单

位基本

情况 

项目名称  

企业名称  

注册地址  

法人代表  所属市（州）  

注册时间  注册资金  

主营业务  

项目办公地址 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项目 

情况 

主要包括项目基本情况，创新方向等情况、遴选条件描述. 

 

 

 

 

经济效

益和社

会效益 

 

真实性

承诺 

 

 

 

审查 

意见 

县（区、市）政府意见：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意见：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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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0 日印发 


